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无车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05CA2017000210020） 

保障范围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因下列原因造成货物损失，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

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一）火灾、爆炸； 

 

（二）雷击、暴风、洪水、暴雪、冰雹、沙尘暴、泥石流、崖崩、

突发性滑坡、地面突然塌陷等自然灾害。  

 

（三）运输工具发生碰撞、出轨、倾覆、坠落，搁浅、触礁、沉没，

或隧道、桥梁、码头坍塌；  

 

（四）震动、碰撞、挤压或包装破裂； 

 

（五）运输过程中遭受雨淋； 

 

（六）货物正常装卸、搬运时发生意外事故。  

 

第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

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

书面同意支付的律师费用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

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保险期间 第十一条 本保险分为单程保险和定期保险。 

 

单程保险的保险责任期间从被保险人以承运人身份签发运输单证或确



认接收货物时起，到货物运至承运合同载明的目的地卸货完毕时止。

被保险人签发运输单证时间和确认接收货物时间不一致的，保险责任

期间以最先发生的时间起算。 

 

定期保险的保险责任期间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或

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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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下列情形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雇员的故意行为； 

 

（二）托运人申报不实或申报的货物数量、规格或内容不准确； 

 

（三）货物本身的特性、自然损耗、自然磨损、自燃或由于自身原

因造成腐烂、变质、伤病、死亡等自身变化或固有缺陷；以及冷藏

设备或隔温设备因保险责任以外原因发生故障或损坏导致货物变

质、腐烂或不符合继续销售、使用、食用等条件； 

 

（四）货物包装不当，或包装完好而内容物损坏或不符； 

 

（五）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六）战争、军事行动、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七）地震、海啸； 

 

（八）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九）被保险人委托、聘任不具有道路货运经营资质的企业、车辆

或相应驾驶资格的驾驶员执行运输任务； 



 

（十）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 

 

第七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

人不负责赔偿。 

退保条件标准和

退保流程时限 

第三十五条 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

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但本条款规定的单程保险，保险责任

开始后，合同当事人不得解除合同。 

 

保险合同依法解除的，保险人应当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解除

之日止的保险费后，将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